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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信实杯”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

辩论赛赛题

～·～·～·～·～·～·～·～·～·～·～

说明：

1. 本赛题案例系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而来，改编后案例的所有事实情节均为

虚构，与任何现实中的个人、组织和机构毫无关系，如有相同，纯属巧合。有关

本赛题案例的分析和辩论，亦不构成对任何相关案件的处理意见。

2. 各个参赛队应根据下列案件材料、相关法律规定，分别从本案控方和辩

方的角度准备本案开庭审理的书面意见，并参加本模拟案件的审理。

3. 根据比赛规则和现场抽签结果，分别代表控方、辩方出庭发表书面意见

并进行法庭辩论。

4. 本赛题案例中所述事实除特别说明者外，均已为双方所认可，并无争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原告云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A）成立于 2010年，注册地为京城

市，是一家提供城市公共交通查询、实时公交位置、线路规划等服务的综合性出

行信息服务平台。经过十余年发展，原告 A已构建覆盖全国 300 余个城市的公

共交通信息服务网络，截至 2025年 6月，月活跃用户超过 9000万，是国内领先

的出行信息服务平台。

被告智行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B）成立于 2023年，注册地为

S省鹏天市，是一家专注于城市交通数据分析与出行优化服务的初创企业，主要

为地方政府、交通规划部门、公共交通运营企业提供交通流量分析、线路优化建

议、出行需求预测等数据服务。

（二）原告 A的数据概况

原告 A 的核心数据资源主要为基于海量用户查询行为生成的衍生数据，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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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路热度指数：通过对用户查询频次、查询时段、查询线路等行为的统计

分析，生成的各公交线路在不同时段的受欢迎程度指数。

2.高峰时段分布：基于用户历史查询数据，通过算法模型分析得出的各城市、

各区域、各线路的高峰时段分布特征。

3.换乘偏好图谱：通过对用户出行起止点、换乘选择等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

形成的换乘偏好关系数据。

4.出行需求预测：结合历史数据和实时查询趋势，通过预测模型生成的未来

时段出行需求预判。

上述衍生数据均为原告 A 在原始用户查询行为数据的基础上，投入大量技

术资源、通过自有算法模型加工处理而成。原告 A将上述数据集成于其“云途

智脑”数据产品中，通过 API 接口向第三方商业合作伙伴提供付费服务，并与

多家地图软件、智能硬件厂商、城市规划机构建立了长期商业合作关系。

上述衍生数据所依据的原始用户查询行为数据，原告 A未向任何第三方开

放。但原告 A通过其 APP向普通用户展示的“热门线路”“高峰提醒”等功能

中，客观上呈现了上述衍生数据的部分结果。

（三）Robots协议设置情况

原告 A在其服务器设置了 Robots协议，明确禁止未经授权的数据爬取行为。

Robots协议文件中明确将被告 B的公司域名列入黑名单，并禁止访问包含衍生

数据的相关路径。

（四）被告 B的数据爬取及使用行为

2025年 6月起，被告 B通过技术手段持续获取原告 A平台上向普通用户展

示的“热门线路”“高峰提醒”等界面上呈现的衍生数据结果，包括：

1.京城市、S省鹏天市等 6个城市的公交线路热度排名；

2.上述城市主要区域的出行高峰时段分布；

3.部分核心换乘节点的换乘偏好统计。

经鉴定，被告 B获取的数据总量约占原告 A“云途智脑”数据产品总量的

5%。

被告 B 在获取上述数据后，结合其自主研发的交通流量预测模型，对数据

进行整合、清洗和再分析，开发出一套“城市公交智能调度辅助系统”。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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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功能包括：基于热度预测的运力调配建议、基于高峰识别的班次加密方案、

基于换乘偏好的线路优化建议等。2025年 9月，被告 B向 S省鹏天市交通运输

局提供该系统试用服务。试点期间，S省鹏天市交通运输局采用了被告 B优化建

议的 6条公交线路，平均准点率提升约 11%，乘客投诉率下降约 15%。

（五）双方争议情况

2025 年 8 月，原告 A 通过技术监测发现被告 B 的数据获取行为，于 2025

年 9月委托律师向被告 B发送律师函，要求其立即停止获取行为并删除已获取

数据。

被告 B于 2025年 9月复函称，其行为具有正当性，未侵犯原告 A的合法权

益。

双方多次沟通未果，原告 A遂于 2025年 11月向京城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

（六）其他相关事实

1.2024年度，原告 A“云途智脑”数据产品通过 API接口授权产生的营业

收入约为 1.2亿元。该产品采用分级付费授权模式，其中：（1）标准 API接口

年度授权费用为 60万元至 80万元，可获取基础线路信息和常规衍生数据；（2）

高级别 API接口年度授权费用为 100 万元至 120 万元，可额外获取线路热度指

数、高峰时段分布等深度衍生数据。

2.2025年 10月，被告 B与鹏天市周边三座城市的交通运输部门接洽，拟就

“城市公交智能调度辅助系统”开展商业化合作，计划收取年度服务费用 30万

元至 50万元不等。

二、诉求与答辩

原告 A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 B立即停止获取并使用原告 A平

台数据的行为，并删除已获取的全部数据；2.请求判令被告 B在其官方网站及

《京城日报》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3.请求判令被告 B赔偿原告 A经济损失

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 300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

被告 B辩称：1.其行为未侵犯原告 A的合法权益；2.其行为不构成不正当

竞争；3.原告 A主张的赔偿金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

回原告 A的全部诉讼请求。


